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

為吸引外國專業人才，提升國
家競爭力，爰依「外國專業人
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9條規定
辦理，自 107 年 2月 8日施行
。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資格-取得文件

一、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

二、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的「就業金卡」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符合條件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受聘前曾
在我國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者不受此
限）。

二、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的專
業工作。

三、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或取得就業金
卡之日前 5年內，在我國無戶籍且非屬所得稅
法規定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
一、首次居留滿 183 天居住者。

二、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下同） 300 萬元的課稅年
度起算 3年內，各該年度薪資所得超過 300 萬元部分
之半數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三、且各該課稅年度如有取得屬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的海外所得，也免計入個
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四、另自首次符合要件年度之以後年度，未連續符合
要件者，該租稅優惠得依時序遞延留用至其他在我國
工作期間內符合要件之課稅年度，遞延留用期間以 5
年為限。



  

外國專業人才租稅優惠所得計算
Kevin 於 107 年取得教育部部核發的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
僱許可並符合 3項條件，且 108 年、 109 年度及 112 年
度均符合居留滿 183 天且從事專業工作取得的薪資所得
為 800 萬元及海外所得 200 萬元（ 107 年度、 110 年度
及 111 年度薪資所得未超過 300 萬元或未居留滿 183 天
），因 108 年度才首次符合適用租稅優惠，故以 108 年
度為適用租稅優惠起算時點，租稅優惠措施得遞延留用
5年（自 108 年度起算 5年，至 112 年度為止），故適用
減免所得稅優惠的年度為 108 、 109 及 112 年度，該 3
個年度各享有租稅優惠所得金額計算如下：

1. 免課稅的薪資所得金額（ 800 萬元－ 300 萬元）× 50% ＝ 250 萬元

應計入綜合所得稅總額課稅的薪資所得： 800 萬元－ 250 萬元＝ 550
萬元

2. 海外所得 200 萬元：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算基本稅額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檢附文件(一)

1 、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影本者

2、持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於有效期間內之就業
金卡者

3、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申請書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檢附文件(二)

  4 、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應聘事   
  由之居留證影本）；如非首次核准居留，應另檢附以前經核 
  准居留原因不是從事專業工作的相關證明文件。（如前次在 
  我國就學或依親等之居留證影本）
  

  5 、實際從事經認定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外籍專業人士之租稅優惠



  

外籍專業人士符合條件

一、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許可，並取得
該署核發之外籍人士工作許可函。

二、在臺工作且非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其他國家
國籍之雙重國籍者。



  

外籍專業人士工作項目

（一）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作。
（二）交通事業工作。
（三）財稅金融服務工作。
（四）不動產經紀工作。
（五）移民服務工作。
（六）律師、專利師工作。
（七）技師工作。
（八）醫療保健工作。
（九）環境保護工作。
（十）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
（十一）學術研究工作。

（十二）獸醫師工作。
（十三）製造業工作。
（十四）流通服務業工作。
（十五）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
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十六）專業、科學或技術服務業之
經營管理、設計、規劃或諮詢等工作
。
（十七）餐飲業之廚師工作。
（十八）其他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

參照就業服法第 46條第 1項第 1、 2款規定



  

外籍專業人士課稅所得認定
一、同一課稅年度在臺居留合計需滿 183 天之
居住者。

二、全年取自中華民國境內外雇主給付之應稅
薪資須達新臺幣（下同）一百二十萬元。

三、外籍專業人士當年度在臺居留期間未滿一
年者，該期間薪資換算之全年應稅薪資須達一
百二十萬元。

四、但雇主基於延攬外籍專業人士之特殊需要
，並經財政部專案審查認定，得不受全年應稅
薪資須達一百二十萬元之限制。



  

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一)

 雇主依聘僱契約約定，所支付之本人及
眷屬來回旅費、工作至一定期間依契約
規定返國渡假之旅費、搬家費、水電瓦
斯費、清潔費、電話費、租金、租賃物
修繕費及子女獎學金，得以費用列帳，
不列為該外籍專業人士之應稅所得。



  

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二)

 雇主屬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者，上
述各項費用得以營業費用列支，並免視為該外
籍人士之應稅所得。雇主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填報結算申報書中「給
付符合『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
規定之費用明細表(第 8頁)」併同申報，並於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提示相關證明文件，以
供審查認定。



  

外籍專業人士租稅優惠之適用範圍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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